
新丰县公共智慧体系配套建设项目停车
收费标准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规范新丰县停车秩序，提高停车资源配置效率，缓解停车位供需矛盾，我县实施了“新丰县公共智慧体系配套建设项目”，由新丰县致通智慧空间城市运营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管理。经成本预测及周边地区收费水平比较，现拟定新丰县公共智慧体系配套建设项目停车收费标准方案。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企业基本情况
新丰县致通智慧空间城市运营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致通公司”）是由新丰县公共资产管理中心于2024年11月20日注册成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潘慧韬，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。公司经营范围涵盖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；停车场服务；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；共享自行车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；交通设施维修；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；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等。公司设管理人员、运维人员、客服人员及停车服务人员等共计21人，负责项目全面运营。
（二）项目基本情况
估算项目总投资20163.91万元，涵盖县城城区及梅坑镇共54条道路4337个路内停车位、21个路外公共停车场2974个停车位，配套建设充电桩、诱导屏、智慧平台等。项目通过视频识别、地磁感应、AI值守等技术，实现停车数据互联、泊位实时查询、无感支付等功能，提升停车资源利用效率。
二、制定价格的依据
（一）政策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
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
《广东省定价目录（2022年版）》
《关于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》（粤发改规〔2022〕10号）
（2） 周边地区收费参考
韶关市区及县城的智慧停车收费标准
	序号
	地区
	免费期
	一类每半小时收费/日限价
	二类每半小时收费/日限价
	三类每半小时收费/日限价
	包月费
	免费时段

	1
	南雄市
	半小时
	1.5/15
	1/10
	/
	200
	20:00-8:00

	2
	始兴县
	半小时
	1.5/20
	/
	/
	暂无
	21:00-8:00

	3
	乳源县
	半小时
	1.25/15
	1.25/15
	1/10
	300
	20:00-8:00

	4
	曲江区
	半小时
	2/25
	1.5/20
	6小时5元/10
	215
	22:00-8:00

	5
	武江区
	半小时
	2.5/30
	1.5/25
	1/15
	充值卡形式
	20/21/22:00-8/7:30/7:00

	6
	浈江区
	半小时
	2.5/30
	1.5/25
	1/15
	未开通
	20/21/22:00-8/7:30/7:00

	7
	翁源县
	半小时
	1.5/15
	/
	/
	300
	22:00-8:00


参考韶关市曲江区、南雄市、乳源瑶族自治县、翁源县等地区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，普遍在1-2.5元/小时之间。
三、成本预测与企业收益分析
（一）成本预测
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第三方成本预测资料，项目年均总成本约为2672.75万元。在有效停放率70%条件下：
路内泊位单位成本：1.05元/小时/位
路外公共停车场单位成本：0.57元/小时/位
（二）企业收益水平分析
预计路内泊位日均有效收费时长为3-4小时，路外停车场为4-6小时，实收率80%时，路内泊位盈亏平衡点约为2.63-3.50元/小时，路外停车场约为1.19-1.79元/小时。
四、拟定收费方案
（一）定价原则
遵循“路内高于路外、拥堵区域高于一般区域”原则，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需求，提高泊位周转率，引导车辆优先使用路外停车场。
（2） 拟定方案
路外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收费标准
	车型
	计算单位
	首停半小时
	半小时后
	连续24小时最高限价

	摩托车
	元/车
	免费
	1
	10

	小车
	元/车
	免费
	2/小时
	14

	
	月  租
	150元/车

	大型车
	元/车
	免费
	按小车收费标准，以实际占用小车泊位标准个数计费

	备注
	路外公共服务类停车场免费时长为2小时




路内临时停车泊位收费标准
	停车时段
	停车

	
	一类
	二类
	即停即走

	7:00-21:00
	首半小时
	免费
	免费
	免费

	
	超过半小时后每半小时
	1.5元
	1元
	3元

	
	每天(当天0:00-24:00时)同一泊位最高收费限额
	20元
	15元
	40元

	21:00－次日7:00
	免费


五、配套政策措施
1.收费时段：路内泊位7:00-21:00，路外公共停车场全天收费。
2.最高限价：路内一类20元/天、二类15元/天、即停即走40元/天；路外公共停车场14元/天。最高限价是指收费时段内，同一车辆连续停放24小时（含）最高的收费标准，停车超过24小时的，按上述计费方式和标准重新计费。
3.免费时长：路内泊位首半小时免费停车，路外普通泊位首半小时免费停车，路外公共服务类停车场免费时长为2小时。（具体车位以县住建管理局公布的路段及具体车位划分文件为准）
4.减免政策：军警车辆、实施救助的医院救护车辆、市政工程抢险车辆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的车辆免费。
5.包月服务：停车包月服务分为按片区包月和按全城区路段包月（特殊路段除外）的两种形式，车主可按需自主选择包月方式，包月价格为：片区包月200元/月，全区包月300元/月。
6.计费说明：计费期不足半小时的时段，按每半小时收费标准计费。
7.路段类别说明：一类区域是指车辆及行人交通流量较大、通行拥堵等的路段；二类区域是指车辆及行人交通流量小、通行次拥堵等的路段；即停即走格位是为了增加周转率而在学校、医院、市场等特殊场所附近设定的特殊格位，具体车位以县住建管理局公布的路段及具体车位划分文件为准。
8.大型车辆收费：大型车辆按上述收费标准，以实际占用停车泊位个数计费（不足一个车位的，按一个车位计算）。
六、制定价格的必要性与影响
（一）必要性
新丰县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，现有停车资源不足，乱停乱放现象突出，影响交通秩序与市民出行。实施智慧停车收费有助于提高泊位周转率，缓解“停车难”问题。
（二）影响分析
优化停车资源配置，提升道路通行效率规范停车秩序，减轻交通管理压力适度增加居民用车成本，但整体利于城市管理创造就业岗位，促进智慧城市建设。
七、执行时间与适用范围
实施方案后《关于新丰县中医院机动车停放保管服务收费标准的批复》（新价〔2014〕5号）、《关于新丰县人民医院停车场收费的批复》（新发改价格[2016]1号）、《关于对新丰县妇幼保健院院内停车服务收费标准的批复(试行)》（新发改价格[2021]2号）、《关于新丰县行政服务中心停车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批复》（新发改价格〔2022〕5号）、《关于新丰县体育馆停车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批复》（新发改价格〔2023〕5号）同时废止。
[bookmark: _GoBack]以上新丰县公共智慧体系配套建设项目停车收费标准实行试行制度，试行期为三年。该收费标准从定价文件下发之日实行，本收费标准适用于新丰县公共智慧体系管理运营的道路停车设施，后续因道路划分等情况新增的路内泊位和道路公共外停车场泊位，均参照新丰县公共智慧体系配套建设项目停车收费标准。试行期间如遇国家和省、市相关政策调整，按照新政策执行。收费单位运行期间必须准确记录相关成本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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